使用中3.5公噸級距小貨車核定載重量變更審查及登檢作業規定草案
	修正規定
	說明

	一、本作業規定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及交通部○年○月○日…號函訂定之。
	規範依據

	二、本作業規定所稱3.5公噸級距小貨車係指車輛核定總重量為3400公斤以上，未逾3500公斤，且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九十五年十月一日後施行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汽車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小貨車(以下簡稱使用中小貨車)。
	規範適用對象之範圍，除核定總重量為3.5公噸級距之小貨車外，另該範圍之車輛併須為符合環境保護署95年10月1日後實施之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汽車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三、使用中小貨車申請辦理核定載重量變更審查，應向交通部授權之審驗機構提出書面變更審查申請。
	規範應向交通部委託之審驗機構提出審查申請。

	四、使用中小貨車辦理核定載重量變更審查，應由原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規定申請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之車輛製造廠、車輛代理商，或原申請取得底盤車型式登錄報告之底盤車製造廠、底盤車代理商檢附加蓋申請者公司及其負責人印章之下列資料，向審驗機構申請辦理書面審查：

(1) 申請函。
(2) 汽車(或底盤車)之車輛煞車系統、軸組系統、變速箱系統、懸吊系統及大樑結構之設計荷重資料。

(3) 使用中小貨車辦理核定載重量變更，原申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或底盤車型式登錄報告時所對應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項目，如涉檢測標準及檢測方式等之符合性者，則另應檢附對應符合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合格報告，或經審驗機構認可之證明文件。
	1. 規範申請資格限制。
2. 規範申請本項審查作業之應備文件。
3. 申請車型(或底盤車型)如涉與原申請審驗合格證明或底盤登錄報告時所執行之檢測基準檢測條件、方法有所差異者，則就該項檢測基準項目應檢附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之合格報告或經審驗機構認可之證明文件。

	五、審驗機構受理車輛製造廠(或代理商)或底盤車製造廠(或代理商)申請核定載重量變更申請，其申請車型(或底盤車型)經核定可乘載最大總重量後，審驗機構應將審查結果函知申請者，另應彙整申請車型(或底盤車型)原申請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之車型代碼及核定可乘載最大總重量後，函請公路總局於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列管註記重新核定之載重量。

	規範審驗機構應函知申請者申請核定可乘載最大總重量之結果；另經核定可乘載最大總重量後應將相關資訊函請公路總局於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列管。

	六、汽車所有人得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變更檢驗，公路監理機關除應查驗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註記之資訊外，汽車所有人並應檢附汽車所安裝輪胎之荷重證明文件，經查驗符合規定後，依實際車輛過磅取得之車輛空重，再依審驗機構核定可乘載最大總重量扣除車輛空重後，重新核定車輛載重量，並於行車執照註記。
	1.規範汽車所有人應檢附車輛裝設之輪胎荷重表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變更檢驗。
2.規範公路監理機關受理變更檢驗時，應先將車輛磅重取得車輛空重後，再依該車型核定可乘載之最大總重量換算重新核定之載重量，並應於車輛行車執照註記。

	七、依本作業規定重新核定汽車載重量之車輛，其使用年限以申請領用牌照日起算為十八年，逾期後恢復原核定之載重量。
	經申請核准重新核定載重量之使用中小貨車，自新領牌照日起車齡不得逾18年，逾期後仍將繼續使用之汽車應恢復原核定之載重量。

	八、車輛製造廠(或代理商)或底盤車製造廠(或代理商)依本作業規定申請小貨車車型或底盤車型核定可乘載最大總重量後，另應於一零九年一月一日前併同辦理已申請取得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或底盤車型式登錄報告之軸組荷重及總重量變更。

    本作業規定所涉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車型及底盤登錄報告所載之底盤車型，不得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展延審驗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及申請適用原符合已公告實施之檢測項目。
	1. 規範原已申請取得審驗合格證明書或底盤登錄報告之申請者，經提出本項審查申請並經核准後，最晚應於109年1月1日前就原已申請取得之審驗合格證明書或底盤車型申請總重量變更。

2. 規範109年1月1日前尚未申請總重量變更且仍持續生產之小貨車及底盤車，不得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規定申請庫存車。

	九、本作業規定所指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其核定載重量小於700公斤者，則核定有效期限不得逾一零九年一月一日。
	規範原申請取得載重量不足700公斤之審驗合格證明車型，其有效期限使用至108年12月31日止。

	十、審驗機構受理使用中小貨車辦理核定載重量變更審查遇有疑義時，得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邀集公路監理機關、專家學者及公會等相關代表，共同處理疑義案件及研議變更審查相關事宜，且其會議結論或紀錄經交通部同意後，併同作為辦理變更審查之依據。
	規範審驗機構遇有處理疑義時，得邀集相關業者公會或專家學者共同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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